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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跟公會有什麼不同？

⽂:邱騰穎（進階會員） ‧ 勞動‧⼯作  ‧ 2022-12-23

案例

X在完成特級廚師修⾏之旅後回到臺灣，決定開業經營「菊上樓」分館，打算⼀展廚藝⻑才。他聽說依照
法令，開業後⼀定要加⼊當地「ㄍㄨㄥ會」成為會員；他⼜聽說像他這樣沒有另聘員⼯的⾃營作業者，可
以加⼊「ㄍㄨㄥ會」參加勞⼯保險。然⽽，X上網查詢後發現，當地既有「烹飪商業同業公會」，⼜有
「餐飲業職業⼯會」，究竟⼈家說開業⼀定要加⼊的是哪個？可以參加勞保的⼜是哪個呢？

本⽂

時常有⼈將「⼯會」與「公會」混為⼀談，兩者字⾳雖同，意義卻截然不同，在勞資關係中甚⾄是相對的概
念。其實，兩者可從法律層⾯簡單區分，「⼯會」是依⼯會法所組成的團體；⽽「公會」則是依⼯、商、⾃由
職業等相關法令所組成的團體[1]。

⼀、這兩種組織分別由誰組成？

⼯會與公會都屬於⼈⺠團體法中的「職業團體」[2]（⾒圖1）。職業團體是由同⼀⾏業的單位、團體或同⼀職
業從業⼈員所組成的團體，具有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的[3]。

圖1 各種常⾒的⼈⺠團體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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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依據內政部統計分類，職業團體區分為農會、漁會、⼯會、⼯商業團體及⾃由職業團體[4]。因為不同類型的⼈
⺠團體之間差異甚⼤，需要不同法令予以規範，於是⼈⺠團體法就明⽂規定：如果有其他法律特別規定的團
體，優先適⽤專屬的特別規定[5]。於是⼯會優先適⽤⼯會法；⽽⼯、商及⾃由職業團體則分別優先適⽤⼯業團
體法、商業團體法及其他職業各別專屬法規（例如醫師法、律師法等）。

在這麼多不同⾏業或職業[6]的從業⼈員所組成的職業團體中，同⼀⾏業從業⼈員團體名稱常以「同業公會」作
為結尾，例如台灣鋼鐵⼯業同業公會，其會員即由全臺⽣產鋼胚、鋼筋、型鋼等鋼鐵產品的⼯廠所組成；⾼雄
市旅⾏商業同業公會，其會員則由所在地位於⾼雄市的旅⾏社所組成。⾄於同⼀職業從業⼈員團體名稱則常以
「公會」作為結尾，例如台北律師公會、臺中市⼤臺中建築師公會、社團法⼈台南市記帳⼠公會等。這些同⼀
區域的⼯廠、公司⾏號等資⽅，或各類職業從業⼈員所組成或加⼊的便是我們常說的「公會」。⽽「⼯會」根
據不同的組織類型，則可分為企業⼯會、產業⼯會及職業⼯會[7]，勞⼯可根據⾃⾝所屬的企業、產業及職業
別，分別組織或加⼊不同類型的⼯會[8]。

⼆、這兩種組織的功能分別為何？

（⼀）⼯會

1. 團結權

⼯會是促進勞⼯團結、提升勞⼯地位及改善勞⼯⽣活的組織，它的存在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彰顯了勞動三權之中
的「團結權」，是形成勞雇平等地位的重要機制。「團結⼒量⼤」，單憑勞⼯個⼈⼒量無法與雇主抗衡；因此
法律保障勞⼯加⼊及組織⼯會的權利，同時規定雇主不能因為勞⼯參與⼯會⽽對他有不利的待遇，或影響⼯會
成⽴、組織及活動[9]，藉此保護勞⼯團結權免受雇主侵害[10]。

2. 照顧會員、協商談判

除此之外，⼯會還具備簽訂團體協約、處理勞資爭議、促進勞動條件、推動勞⼯教育、協助會員就業、開辦事
業（例如互助儲蓄）等功能[11]。⾄於投保勞保，也是由職業⼯會為會員中具有沒有⼀定雇主的勞⼯，或沒有
另聘員⼯的⾃營作業者（例如案例中⾃⼰開餐廳的⽼闆X），辦理勞保加保申報[12]，也是⼀般⺠眾常聽到
「可以⾃⼰去⼯會投保勞保」說法的由來。

總結來說，⼯會對內可以照顧會員、對外可以代表勞⼯與雇主協商談判，是勞資關係中⾮常重要的⼀環。

（⼆）公會

常⾒的公會有⼯、商及⾃由職業團體等。⼯、商團體分別適⽤⼯業團體法及商業團體法，是以促進經濟發展、
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為宗旨的組織。⼯、商團體的主要任務是⼯商研調發展、技術合作或國貿推廣、



處理有關會員事宜、政策法令研究建議與協助推⾏等[13]。

⽽⾃由職業團體通常是具有較⾼專業性的職業從業⼈員所組成的團體，各⾃適⽤專屬法規，例如律師法、會計
師法或醫師法等。以律師為例，律師適⽤律師法，執業律師應依法加⼊地⽅律師公會及全國律師聯合會[14]。
地⽅律師公會的宗旨是提升律師品格與能⼒、改善執業環境、督促參與公益活動等[15]；全國律師聯合會則是
以促進法治社會發展、改善執業環境、落實⾃律⾃治、培育⼈才、提升服務品質及保障⼈權為⽬的[16]。

（三）⼩結

從上⾯的說明可以看出各種公會的任務雖然有所不同，但主要的功能在於協助該⾏業或職業的發展，不論是對
內處理會員事務，或對外與其他團體或政府協商斡旋、議定協約。相較之下，⼯會最重要功能在於保障勞⼯的
團結權，與雇主協商談判。因此，勞資協商時，只有⼯會有權代表勞⽅締結團體協約；⽽資⽅除了個別雇主
外，各業同業公會或聯合會也可以雇主團體的⾝分議定協約[17]。所以，⼀旦錯把「公會」當「⼯會」，等於
把勞⽅講成資⽅，這可誤會⼤了。

三、⼀定要加⼊的是⼯會還是公會？

在臺灣，公會採「業必歸會」，意思是⼀旦登記成為⼯廠、公司、⾏號，或開始執業，就必須強制加⼊該⾏業
的同業公會或該職業的公會[18]；相較之下，各類⼯會之中只有規定企業⼯會採強制⼊會[19]，但違反強制加
⼊企業⼯會時，⼜沒相關的罰則，所以也有法院實務⾒解認為企業⼯會的強制⼊會只是訓⽰規定[20]。

四、⼯會與公會的⽐較

有關⼯會與公會的⽐較，可參考表1，兩者無論在類別、適⽤法規、成員、組織⽬的等⽅⾯都截然不同。
表1 ⼯會與公會⽐較⼀覽表

⽐較項⽬ ⼯會 公會

⼈⺠團體類別 職業團體 職業團體

適⽤法規 ⼯會法 ⼯業團體法、商業團體法、各⾃由職業特別法

成員 同⼀企業∕職業∕產業的勞⼯ 同⼀區域的⼯廠∕公司、⾏號∕各類職業從業⼈員

組織⽬的概述 保障勞⼯團結權 協助⾏業或職業發展

團體協約代表 勞⽅ 雇主（⼯商團體）

是否強制加⼊ 僅企業⼯會採強制⼊會 是，業必歸會
來源：作者⾃⾏彙整。

 



五、結語

案例中，X的「菊上樓」餐館取得登記後，依法應加⼊當地的烹飪商業同業公會成為會員[21]；另外，如果想
以⾃營作業者的⾝分參加勞保，則應該加⼊當地的餐飲業職業⼯會作為投保單位，由職業⼯會辦理勞保，保障
X的勞保權益。

註腳
   內政部台(90)內中社字第9014764號函新⽵縣政府（2001/3/26）：「有關貴府函為『⼯會』、『公會

』如何界定案，查『⼯會』係依⼯會法組設之團體，⽽『公會』為依⼈⺠團體法、⼯商、⾃由職業等相關
法令組設之⼈⺠團體。」資料來源：內政部社會司（2003），《職業團體解釋令彙編》，⾴1588。

[1]

   ⼈⺠團體法第4條：「⼈⺠團體分為左列三種：
⼀、職業團體。
⼆、社會團體。
三、政治團體。」

[2]

   ⼈⺠團體法第35條：「職業團體係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的，由同⼀
⾏業之單位，團體或同⼀職業之從業⼈員組成之團體。」

[3]

   參⾒內政部各類最新統計年報「四、合作事業及⼈⺠團體」，網址：https://www.moi.gov.tw/files/sit
e_stuff/321/2/year/year.html（擷取⽇期：2020年5⽉1⽇）。

[4]

   ⼈⺠團體法第1條：「⼈⺠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依本法之規定；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適⽤其規定。」
⼈⺠團體法第1條於1989年1⽉20⽇的修正理由（當時名稱：動員戡亂時期⼈⺠團體法）：「⽬前有關⼈
⺠團體組織之法律，除本法外，尚有其他特別法，如教育會法，⼯業團體法、商業團體法、農會法、漁會
法、⼯會法等有關法律，對各該類團體之組織均有較週詳之規定，其規定如與本法規定不同，⾃宜優先適
⽤其規定，爰將原條⽂加以修正。」

[5]

   關於⾏業與職業的區別，「⾏業」是指⼯作者的⼯作場所隸屬哪個經濟活動部⾨，「職業」則是指⼯作者
本⾝的職務，例如A受僱酒廠擔任司機，A⼯作場所的酒廠在⾏業上屬於「飲料製造業」，但A本⾝的職業
可能是「貨⾞駕駛⼈員」。參閱：⾏政院主計總處（2016），《⾏業標準分類》，第10次修訂，⾴8。

[6]

   ⼯會法第6條第1項：「⼯會組織類型如下，但教師僅得組織及加⼊第⼆款及第三款之⼯會：
⼀、企業⼯會：結合同⼀廠場、同⼀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或依⾦融控股
公司法所定⾦融控股公司與⼦公司內之勞⼯，所組織之⼯會。
⼆、產業⼯會：結合相關產業內之勞⼯，所組織之⼯會。
三、職業⼯會：結合相關職業技能之勞⼯，所組織之⼯會。」

[7]

   有關⼯會組織類型詳參李俊璋（2019），《⼯會的組織類型有哪些？》。[8]

   ⼯會法第4條第1項：「勞⼯均有組織及加⼊⼯會之權利。」
⼯會法第35條：「
I 雇主或代表雇主⾏使管理權之⼈，不得有下列⾏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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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51230162221KI9NIEK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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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勞⼯組織⼯會、加⼊⼯會、參加⼯會活動或擔任⼯會職務，⽽拒絕僱⽤、解僱、降調、減薪或為
其他不利之待遇。
⼆、對於勞⼯或求職者以不加⼊⼯會或擔任⼯會職務為僱⽤條件。
三、對於勞⼯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參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拒絕僱⽤、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
利之待遇。
四、對於勞⼯參與或⽀持爭議⾏為，⽽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會之成⽴、組織或活動。
II 雇主或代表雇主⾏使管理權之⼈，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或減薪者，無效。」

   團結權是勞動三權的基礎，不能⾏使團結權，也就沒有⾏使集體協商權與爭議權的法定權益。例如消防員
⼯作權益促進會，因警消⼈員依法並沒有組織⼯會的權利，只能以⼀般⾮營利組織的⽅式運作。雖然協會
主旨是爭取消防員的勞動權益，但因為不是法定⼯會，所以不受勞動三法的保障，不能替消防員與雇主（
政府）進⾏有關勞動條件的協商，更不能依法採取罷⼯⾏動。

[10]

   此處乃綜整⼯會法第5條有關⼯會任務的主要敘述。[11]

   勞⼯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7款：「年滿⼗五歲以上，六⼗五歲以下之左列勞⼯，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
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保險為被保險⼈：……七、無⼀定雇主或⾃營作業⽽參加職業⼯會
者。」

[12]

   此處乃綜整⼯業團體法第4條及商業團體法第5條有關⼯商團體任務的主要敘述。[13]

   律師法第11條第1項：「擬執⾏律師職務者，應依本法規定，僅得擇⼀地⽅律師公會為其所屬地⽅律師公
會，申請同時加⼊該地⽅律師公會及全國律師聯合會，為該地⽅律師公會之⼀般會員及全國律師聯合會之
個⼈會員。」

[14]

   律師法第52條第2項：「地⽅律師公會應以提升律師之品格、能⼒、改善律師執業環境、督促律師參與公
益活動為⽬的。」

[15]

   律師法第62條第2項：「全國律師聯合會應以促進法治社會發展、改善律師執業環境、落實律師⾃律⾃治
、培育律師⼈才、提升律師服務品質及保障⼈權為⽬的。」

[16]

   團體協約法第2條：「本法所稱團體協約，指雇主或有法⼈資格之雇主團體，與依⼯會法成⽴之⼯會，以
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的所簽訂之書⾯契約。」由此可確認團體協約勞⽅代表僅限合法⼯會。
節錄⾏政院勞⼯委員會勞資2字第1010125500號函（2012/3/29）說明：「……基此，團體協約締約當
事⼈，雇⽅可為個別具有權利能⼒及⾏為能⼒之雇主（例如獨資資本主、公司等），亦可為有權利能⼒及
⾏為能⼒之法⼈資格雇主團體（例如各業同業公會或其聯合會）。」

[17]

   以⼯業團體為例，⼯業團體法第13條第1項：「同⼀區域內，經依法取得⼯廠登記證照之公營或⺠營⼯廠
，除國防軍事⼯廠外，均應於開業後⼀個⽉內，加⼊⼯業同業公會為會員；其兼營兩種以上⼯業者，應分
別加⼊各該業⼯業同業公會為會員。」
內政部台（80）內社字第8073487號函（1991/12/9）：「按商業團體法第六⼗三條第⼀項有關不依法
加⼊商業團體為會員之公司、⾏號之處罰規定，係為貫徹同法第⼗⼆條『業必歸會』政策、增進公共利益
所必要，與憲法第⼆⼗三條並無牴觸，亦無牴觸憲法第⼗四條之可⾔。」資料來源：內政部社會司（200
3），《職業團體解釋令彙編》，⾴976-977。

[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01&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50001&flno=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103&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100&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06&flno=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06&flno=5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20006&flno=6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06&flno=2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N2=1010125500&cnt=1&now=1&lnabndn=1&record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103&flno=13
https://group.moi.gov.tw/sgms/html/new_law!listDetail.action?param=page-2&division=20&ruleTyp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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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法第7條：「依前條第⼀項第⼀款組織之企業⼯會，其勞⼯應加⼊⼯會。」[19]

   最⾼⾏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194號判決：「新⼯會法第7條僅規定，依同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組織之企
業⼯會，其勞⼯應加⼊⼯會，並未要求其加⼊同⼀公司內或關係企業存在的每個企業⼯會，且其⽴法意旨
在⿎勵勞⼯應加⼊⼯會，以促進企業⼯會之團結⼒，使協商對象明確，可充分保障勞⼯權益並穩定勞資關
係，縱使勞⼯不願意加⼊，該法亦無罰則，係屬訓⽰性規定。」

[20]

   商業團體法第12條第1項：「同⼀區域內，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取得登記證照之公營或⺠營商業之公司
、⾏號，均應於開業後⼀個⽉內，加⼊該地區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其兼營⼆業以上商業者，除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外，⾄少應選擇⼀業加⼊該業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

[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01&flno=7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106%252c%25e5%2588%25a4%252c194%252c20170420%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100&fln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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